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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增承诺事项情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承诺事项基本情况 

挂牌公司全称 青岛橙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主体名称 
青岛嘉合鑫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青岛嘉远中和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承诺主体类型 

□挂牌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其他股东           □董监高  

√收购人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  

□其他  

承诺来源 

□申请挂牌           □股票发行或其他融资  

□重大资产重组       □权益变动  

√收购               □整改  

□日常及其他  

承诺类别 

√同业竞争的承诺     √关联交易的承诺 

√资金占用的承诺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股份增减持承诺     □股份回购的承诺  

√股东自愿限售承诺   □解决产权瑕疵承诺  

□公司利润分配承诺   √其他承诺  

承诺期限 2024 年 5 月 26 日至长期 

承诺事项的内容 
（一）关于收购报告书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关于收购报告书的真实、准确、完整，收购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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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出具了《收购人声明》及《一致行动人声

明》，具体内容如下：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关于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

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情形的承诺 

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在全国中小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青岛橙联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第一节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

人基本情况”之“六、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主体资格

情况”之“（三）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禁

止收购的情形”。 

（三）关于收购资金来源的承诺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承诺：“本次收购公众公司的资金来源于本公司/本人

自有资金，本公司/本人具有履行相关收购义务的能

力；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

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公众公

司资源获得其他任何形式财务资助的情况，同时不存

在通过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协议安排代他人持

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四）关于保持公众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在全国中小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青岛橙联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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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第五节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

的影响分析”之“三、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独立性的

影响”。 

（五）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在全国中小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青岛橙联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第五节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

的影响分析”之“四、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同业竞争

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六）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在全国中小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青岛橙联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第二节  本次收购基本情况”

之“五、本次收购相关股份的权利限制”。 

（七）关于收购过渡期的承诺 

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在全国中小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青岛橙联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第二节  本次收购基本情况”

之“六、收购过渡期内保持公众公司稳定经营的安

排”。 

（八）关于不注入私募基金及管理业务、其他具

有金融属性的业务和房地产开发业务的承诺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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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本公司/本人作为公众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本公司/本人承诺不向公众公司注入金融类企业

或金融类资产，不利用公众公司直接或间接开展金融

类业务，不利用公众公司为相关关联方提供任何财务

资助。上述金融类企业或金融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下

列企业或相关资产： 

（1）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监管并持有相应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许可证》

等牌照的企业；（2）私募基金管理机构；（3）小额贷

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

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具有金融属性的企

业；（4）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或资产。 

本公司/本人承诺不将房地产开发相关资产注入

公众公司，不利用公众公司直接或间接从事房地产开

发相关业务，不利用公众公司为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

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在今后的股票发行、重大资产

重组等业务中，严格遵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现行监管规定。”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二、新增承诺事项的原因 

2024 年 5月 26 日，于妮妮与青岛嘉合鑫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

合鑫”）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嘉合鑫以 0.2元每股受让于妮妮持有的公众

公司 5,526,610 股流通股，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 55.2661%。 

公众公司章程及本次收购方案不涉及要约收购条款，本次收购不涉及触发要

约收购的情形。 

本次收购完成后，嘉合鑫直接持有公众公司 7,026,710股流通股，占公众公

司总股本的 70.2671%；嘉远中和直接持有公众公司 2,474,190 股流通股，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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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公司总股本的 24.7419%，嘉合鑫及嘉远中和合计持有公众公司 9,500,900 股

流通股，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 95.0090%。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众公司控股股东由于妮妮变更为嘉合鑫，实际控制人由

于妮妮变更为史倍倍。本次收购完成后，嘉合鑫及嘉远中和同为史倍倍控制的企

业，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收购过程嘉合鑫、嘉远中和及史倍倍出具了相关承诺。 

 

三、其他说明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1、承诺人将依法履

行青岛橙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承诺事项。 

2、如果未履行公众公司披露的承诺事项，承诺人将在公众公司股东大会及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众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

投资者道歉。 

3、如果因未履行收购报告书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给公众公司或者其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向公众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备查文件 

（一）收购报告书； 

（二）收购人相关承诺书。 

 

 

 

 

青岛橙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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